
关于确定彭诗委等 12名同志为党员发展对象的 

公示结果报告 

 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》和发展党员工作有关

规定，我总支于 2021 年 11 月 8 日至 2021 年 11 月 14 日对彭诗

委等 12 名同志确定为发展对象进行了公示，公示期间未收到任

何不良反映。 

特此报告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共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

电子与新能源技术工程系 

总支部委员会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1 月 15 日 

 

 

 

 


